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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通众行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铅蓄电池收储搬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南通众行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来的《南通众行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铅蓄电池收储搬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及《报告表》技术评估意见（因博通评估〔2026〕019号），在切实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及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仅从环保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在项目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你公司须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要求，并在项目建设及运营中重点落实以下要求：
[bookmark: bhsj][bookmark: xh]（一）本项目收集、贮存、运输应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江苏省危险废物集中收集体系建设工作方案（试行）》（苏环办〔2021〕290号）、《江苏省固体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工作意见》（苏环办〔2024〕16号）、《江苏省危险废物贮存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苏环办〔2019〕149号）、《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废铅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519-2020）、《电池废料贮运规范》（GB/T26493-2011）、《废铅蓄电池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试行）》（公告2020年第30号）、《铅蓄电池再生及生产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和《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公告2016年第82号）、《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技术规范》（GB/T37281-2019）中的相关规定要求，禁止从事废铅酸蓄电池的拆解、加工。
（二）按“雨污分流、分质处理”原则设计、建设厂区排水系统。喷淋废液纳入固废管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A等级标准和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后，经园区污水管网排入海安市惠泽净水有限公司进行集中处理。
（三）在工程设计中，应进一步优化废气处理方案，严格控制无组织废气排放，确保各类废气的收集率及去除率、排气筒设置及高度等符合《报告表》要求。硫酸雾排放执行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表3规定的限值。
（四）进一步优选低噪声设备和优化车间设备布局，并采取隔声、吸声、减振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五）严格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管理。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危险废物应委托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规范处置，并按规定办理危险废物转移处理审批手续。固体废物贮存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和相关环境管理要求。
（六）落实《报告表》提出的防渗区设计要求，避免对地下水和土壤产生污染。
（七）加强环境风险管理，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定期排查突发环境事件隐患，配备环境应急队伍、设备和物资，采取切实可行的工程控制和管理措施，防止发生污染事故。
（八）按要求规范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志。按《报告表》提出的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实施日常环境管理与监测，监测结果及相关资料备查。
三、本项目实施后，污染物年排放总量初步核定为：
（一）水污染物（接管考核量）：废水量≤144吨，CODcr≤0.043吨，氨氮≤0.004吨，SS≤0.029吨，TP≤0.0006吨，TN≤0.005吨。
（二）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量）：硫酸雾≤0.002吨。
（三）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
四、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你公司应当对《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
五、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你公司应依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规定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建设项目竣工后，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
六、《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本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满五年，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七、你公司应对环境治理设施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健全内部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和管理责任制度，严格依据标准规范建设环境治理设施，确保环境治理设施安全、稳定、有效运行。
八、本批复生效之日起，原海行审投资〔2020〕404号文审批效力同时终止。
   
海安市数据局
                             2026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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